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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 各地居民采取了

减少、避免外出娱乐、购物、聚餐等活动的防范措施。

毫无疑问,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应放

在一切工作的第一位。同时, 在这一特殊时期, 疫情和因

此采取的相关管控措施, 也将对大量物业租户(特别是经

营性商业物业租户, 如娱乐场所、餐饮、购物、酒店等)

产生冲击。不少租户因此无法正常开业, 或即使开业, 因

人流量急剧减少而严重影响经营收入。可以预见, 未来

一段时间, 可能会出现相关租户以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为由, 要求出租人减免物业租金或解除租赁合

同的争议案件。 

 

事实上, 在 2003 年我国发生“非典”疫情后, 也曾出现了

不少租户因“非典”疫情而要求减免租金或解除租赁合同

并诉诸法院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曾于 2003 年 6 月 11

日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

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非

典期间司法解释》”, 该解释后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被最

高人民法院确认失效), 其中对涉及“非典”相关合同案件

的处理原则进行了规定。 

 

 

疫情发生, 能否要求减免租金或解除租约? 

简析“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时期物业租赁合同相关问题 

--- 结合 2003 年“非典”时期案例 

作者: 娄斐弘 | 赵铭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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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我们在本文中, 对与上述主题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了简要罗列和分析, 同时考虑到仅就法律条文的

分析可能较为抽象, 因此我们也将重点放在了对 2003 年“非典”时期涉及物业租赁合同纠纷的相关司法判

例进行简要汇总和说明, 供各市场参与主体借鉴、参考。 

 

一. “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和“公平原则”相关法律条文 

 

对于租户因疫情而要求减免租金或解除租赁合同的案件, 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涉及“不可抗力”、“情

势变更”和“公平原则”。 

 

 关于“不可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

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

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也规定,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 是指不

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十四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关于“情势变更”和“公平原则”。“情势变更”制度并没有直接写入《合同法》, 而是在最高人民法

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规

定, 具体为: “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

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 并结合案件的实

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同时, 上述内容也已包括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中。 

 

最高人民法院 2009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 号)中规定, 在法院适用上述“情势变更”制

度时, “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 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 应当由高级

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司法实践中, 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时, 通

常会非常谨慎。 

 

此外, 具有参考意义的是, 《非典期间司法解释》(尽管目前已失效)对此情况也有所规定:  

 

 “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或者由于‘非典’

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

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作者注: 即‘不可抗力’相关条款1)的规定妥善处理。” 

 

                                                        
1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 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见、不能

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 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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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非典’疫情原因, 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 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 适用公平原则处理。” 

 

综上, 我们理解, 适用“不可抗力”还是适用“情势变更”, 核心差别在于“合同本身是否可以继续履行”: 

 

1. 如要适用“不可抗力”的, 首先需确定“疫情”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且该不可抗力情况须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 才能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此外, 不可抗力导致合

同目的无法实现的, 可以解除合同。 

 

对于发生“疫情”是否可适用“不可抗力”, 《非典期间司法解释》列举了“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

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以及“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

事人根本不能履行”两种可适用“不可抗力”, 从而可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的情形。 

 

2. 如要适用“情势变更”的, 则属于合同可以继续履行, 但按照原合同继续履行, 会对一方当事人明

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因此法院将根据公平原则, 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

更或者解除合同。 

 

此外, “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其他差别还包括了: “法院可依职权适用不可抗力制度, 但适用情势

变更制度要有当事人主张”、“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条款, 而情势变更需要由法院审查判断以后根据当

事人的申请加以变更或解除”等等, 具体可参阅《人民司法(应用)》2009 年第 13 期刊登的《<关于适

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说明(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曹守晔), 因本文篇幅

有限, 在此不再赘述。 

 

二. “非典”时期物业租赁合同纠纷相关案件的司法判例 

 

前文基于法律条文的分析仍相对抽象。因此, 我们特别总结了目前查询到的 2003 年“非典”时期涉及

物业租赁合同纠纷的十一个典型司法判例, 以供读者更好地理解法院当时对于相关案件的审判思路

和倾向。 

 

(一) 法院适用“情势变更”或“公平原则”, 认可商业物业停业期间租金全部或部分减免的案例 

 

【案例一】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拍谱娱乐有限公司与上海

新黄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二审判决 

 

拍谱公司承租物业用于经营卡拉 OK, 判决中提及, 为防止

“非典”, 暂时停业(作者注: 该案判决中没有明确提及停业

是否是因政府强制要求)。 

 

一审法院认为, “拍谱公司并没有向法庭举证证明, 拍谱公

司在‘非典’期间因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行政措施而导致合

同不能履行, 因此, 不适用‘不可抗力’的免责规定, 也就不

能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如果需要适用公平原则, 拍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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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沪二中民二 (民 )终字第

354 号, 判决日期 2004 年 6 月 8

日) 

司也应该对因为受‘非典’影响而停业以及停业时间、损失范

围加以证明, 拍谱公司要求减免租金缺乏相应的损失依据, 

不予采纳。” 

 

二审法院认为, “于我国在 2003 年春夏季节发生‘非典’疫情

一事众所周知, 而且当时娱乐行业响应政府部门防治‘非

典’的要求而停业也是公知的事实, 因此, 根据公平原则, 

上诉人(作者注: 即承租人拍谱公司)提出其停业 3 个月的

租金应免除的理由成立, 本院予以支持。” 

 

【案例二】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亿大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

翊宇工贸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案二审判决 

 

((200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 32

号, 判决日期 2004 年 4 月 9 日) 

翊宇公司承租物业用于经营网吧。2003 年 4 月 25 日翊宇

公司接到有关主管部门因防治“非典”疫情停业的通知, 于

次日起停业至 6 月 10 日恢复营业。 

 

一审法院认为, “遇‘非典’疫情防治, 翊宇公司因不可抗力

不能履行合同, 应免除翊宇公司的责任, 同时对这一期间

的租金及空调使用费, 由于翊宇公司停止经营, 应酌情减

免(作者注: 从判决中无法明确看出具体减免了几个月)。”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非典’疫情, 因非法律所界定的属于

不可抗力的情形, 且翊宇公司因防治‘非典’而实际停业的

时间系在 2003年 4月, 故对翊宇公司在停业前应履行支付

租金之义务, 原审均以不可抗力而免除翊宇公司的责任, 

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有不妥。”但同时, 二审法院也认

为“对‘非典’时期的租金, 原审已酌情予以减免, 现翊宇公

司要求全部免除, 缺乏依据”, 并最终维持了一审判决。 

 

【案例三】 

 

广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惠州市国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等与广西航空有限公司租赁合

同纠纷上诉案 

 

((2007)桂民四终字第 1 号, 判决

日期 2007 年 3 月 20 日) 

承租人承租物业用于经营酒店。2003 年 4 月, 由于“非典”

事件, 承租人向出租人广升公司及相关部门申请歇业, 此

后一直停业。 

 

二审法院认为, “‘非典’这一突发事件的发生, 虽然给酒店

业的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不能必然导致上诉人(作者

注: 即承租人)承租大厦经营酒店目的的落空, 上诉人申请

停业是其经营策略而非‘非典’导致的必然结果。故‘非典’对

上诉人与广升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的履行基础不构成实质

影响, 不能成为可变更或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势变更状况。

而即使‘非典’对租赁合同的履行构成情势变更, 上诉人有

权要求的是对合同作合理的变更, 以体现公平原则。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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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协商, 广升公司已经减收上诉人因‘非典’停业三个月期

间的一半租金并免除派驻人员的全部工资, 已合理分担了

‘非典’事件对上诉人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体现了公平的

原则。相反, 如果免除上诉人‘非典’三个月期间全部租金, 

其实质是让广升公司承担‘非典’所致的全部不利后果, 反

而有失公平。” 

 

【案例四】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培艳、莱州市永安路街道西关

居民委员会追偿权纠纷二审判

决 

 

((2018)鲁 06 民终 268 号, 判决日

期 2018 年 3 月 13 日) 

 

李某承租物业用于经营酒店。 

 

二审法院认为, “‘非典’疫情系不可预知的灾害, 上诉人李

某承租的宾馆停业, 造成经济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并有西

关居委会(作者注: 即出租人)两委成员签字确认, 该损失

超出了市场风险的范围, 原审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适当减免

部分租赁费, 于法有据(作者注: 原审为 2015 年作出判决, 

具体为减免两个月租赁费 24,167 元)。” 

 

【案例五】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文潮与新昌县兴茂饮食服务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二

审判决 

 

((2008)绍中民一终字第 143 号, 

判决日期 2008 年 4 月 22 日) 

承租人承租物业用于经营演艺厅。2003 年 4 月 24 日新昌

县文化体育局发出(2003)17 号文件, 要求演艺场所自 4 月

24 日起暂停营业, 实际停业二个月。 

 

一审认为, “从双方履行合同情况分析, ‘非典’后原告(作者

注: 即承租人)均按期履行给付租金义务, 双方仍继续履行

合同, 因此视为被告(作者注: 即出租人)承诺原告可以减

免租金的事实, 鉴于原告愿意履行因‘非典’停业期间的其

中一个月租金, 不违反法律规定。” 

 

二审法院认为, “依据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规定, ‘非典’期间

停止营业, 在特定的历史事件条件下, 被上诉人(作者注: 

即承租人)要求免除此期间的租金是合理的, 结合双方在

此事件前后均按义务履行, 上诉人(作者注: 即出租人)也

未立即追索此期间租赁款等情况, 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同

意减免租赁费用符合情理”。 

 

 

 

 

 

 



    
 

6 

 

 

通力法律评述 | 公司及并购 

(二) 法院适用“不可抗力”, 认可租金减免的案例 

 

【案例六】 

 

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襄垣县五阳新世纪有限责任公

司、王树文与郭宏伟租赁合同纠

纷二审民事判决 

 

((2018)晋 04民终 2272号,  判决

日期 2018 年 12 月 7 日) 

承租人承租物业用于经营酒店。2003 年 4 月, 酒店按照政

府有关部门要求停业抗击非典, 停业五个月。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承租人刚经营酒店不久, 2018 年 4 月

酒店抗击‘非典’关门歇业, 歇业 5 个月, 2014 年 5 月许, 酒

店逢门前榆黄路拓宽改造, 又歇业 5 个月, ‘非典’、榆黄路

拓宽改造均是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

的客观情况, 属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期间承租人没有经营

收入, 依法应免除承租人 10 个月租金”。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三) 法院不认可租金减免的案例 

 

【案例七】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佰恒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

新长宁(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案二审判决 

 

((2004)沪一中民二 (民 )终字第

1289 号, 判决日期 2005 年 3 月

24 日) 

佰恒公司承租位于上海市宣化路 299弄 5号房屋(后进一步

调整为承租宣化路 299 弄 5 号 3 楼房屋)。(作者注: 该案判

决中未明确提及佰恒公司承租物业是用于何种用途, 也未

明确提及佰恒公司是否有发生停业。此外, 经公开信息查

询2, 佰恒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 电子产品领域

内的四技服务及相关产品, 日用百货, 办公用品,五金家电, 

纺织品, 建筑装璜材料的销售”, 目前状态为已吊销。)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佰恒公司提出其拖欠租金系‘非典’影

响经营所致, 应当免除或部分免除拖欠租金的违约责任的

抗辩, 鉴于‘非典’不属法律所规定的不可抗力, 佰恒公司上

述拒绝支付租金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认为, “佰恒公司主张其因‘非典’逾期未支付租金

不属违约, 缺乏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八】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南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诉

承租人承租物业用于经营影院。承租人发函向出租人提出, 

由于“非典”、电影院漏水、空调设施不佳、新兴同行业的

出现, 企业经营困难, 恳请出租人减免 2003 年的租金、降

低 2004 年的租金标准。同时提出“非典”属于不可抗力。 

 

                                                        
2 通过企查查网站(https://www.qichacha.com/)查询, 最后查询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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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 

 

((2004)昆民一初字第 48 号, 判

决日期 2004 年 5 月 19 日) 

 

法院未支持减免租金请求, 也未回应承租人提出的“非典”

属于不可抗力的主张, 但认为“由于 2003 年 4 月到 6 月全

国遭遇‘非典’影响, 被告(作者注: 即承租人)在经营影视业

中受到一定影响, 根据公平原则, 酌情减免被告违约金 10

万元。” 

 

【案例九】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源市巨源工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与姜玉阁、辽源市升华宾馆

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二审判

决 

 

((2017)吉 04 民终 441 号, 判决日

期 2017 年 6 月 9 日) 

姜玉阁从巨源公司处承包经营酒店物业, 因“非典”疫情, 

宾馆停业 4 个月(作者注: 该案判决中未提及停业是否是因

政府强制要求)。 

 

一审法院认为, “2003 年‘非典’期间造成宾馆停业 4 个月, 

虽然承包合同中约定由乙方(姜玉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而该事由属于姜玉阁在承包经营过程遇到的不可抗力事

由, 若发包方不考虑此种特殊情形, 仍收取相关费用, 则

有违公平原则, 故姜某的该项反诉请求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2003 年因‘非典’期间造成升华宾馆停业 4

个月的经济损失, 因该损失是姜玉阁经营升华宾馆期间遭

遇的不可抗力, 属于正常的经营风险, 该经营风险不应由

巨源公司承担, 故一审判决中关于支持姜玉阁主张减免‘非

典’期间相应承包费 18.2667 万元的判决内容错误, 应予纠

正。” 

 

 

(四) 法院不认可解除租赁合同的案例 

 

【案例十】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大连鹏程假日大沐有限公司与

大连正典表业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再审判决 

 

((2013)辽审二民抗字第 14 号, 

判决日期 2014 年 2 月 11 日) 

正典公司承租物业用于经营餐饮、酒店。 

 

再审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协议签订后, 正典公

司注册成立了大连市西岗区阿六蛇城酒店, 并办理了《经

营野生动物许可证》。假日大酒店的经营范围包括餐饮、

客房等, 正典公司承租后, 实际经营项目亦包括以上两部

分。大连市林业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紧急通知, 仅

是停止野生动物的经营活动, 受到影响的只是正典公司的

餐饮部分, 客房经营仍可正常进行。此外, 经调阅大连市西

岗区阿六蛇城酒店的工商档案, 其经营范围为‘中餐加工零

售; 烟、酒、饮料零售’, 并非专门从事野生动物的餐饮经

营, 野生动物经营活动的停止, 只是对其餐饮经营造成部

分影响而不是全部, 大连市西岗区阿六蛇城酒店还可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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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经营与野生动物无关的其它中餐。由此可见, 因‘非典’

疫情和政府有关部门因此而下发的停止野生动物经营的

通知, 只是对正典公司的部分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尚不足

以导致其与鹏程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直接’或‘根本’不能

履行, 本案的案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

的通知》中所指出的‘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

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或者由于“非典”

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

的情形, 故本案不能据此认定为双方合同的解除系不可抗

力的原因所致。” 

 

同时, 再审法院也认为, “正典公司在本案中的违约行为, 

毕竟与‘非典’疫情的发生所导致的部分经营活动不能完全

正常进行有一定的关系, 且其自身也遭受了较大的经济损

失, 故违约金的数额应适当减少给付,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

况, 酌定为 150,000 元为宜。” 

 

【案例十一】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中国银行丹阳支行诉景国庆案

一审判决 

 

((2003)丹民初字第 2371 号, 2003

年 11 月 3 日) 

承租人承租物业用于经营饭店。 

 

法院认为, “由于双方订立合同后出现了‘非典’疫情, 致使

被告(作者注: 即承租人)的饭店不能正常经营, 从而使被

告履行合同的能力受到了极大影响, 这种情况应当认为出

现了情势变更, 又由于双方协议期限为三年, 被告为租房

经营已付予一定的装修投资, 而目前被告方租用的时间较

短, 现在‘非典’疫情已过, 只要被告正常经营并及时付清

房租, 合同继续履行不仅不影响原告(作者注: 即出租人)

合同目的的实现, 也会使被告租房经营三年的目的得到实

现, 为鼓励交易, 并综合考虑合同当事人各方利益的平衡, 

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 总结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根据上述案例总结, 在“非典”时期物业租赁合同纠纷相关案件中, 总体而言: 

 

1. 在法院认可租金减免的六个案例中, 法院更多适用“情势变更”或“公平原则”, 而非“不可抗力”。

如案例一、案例三、案例四中法院直接适用的是“情势变更”或“公平原则”, 案例二中法院没有明

确提出适用“情势变更”或“公平原则”, 但认为“‘非典’非法律所界定的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形”,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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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由于是双方达成减免合意, 因此法院也没有展开论述, 只有案例六中法院适用了“不可抗

力”。 

 

以上情况也与适用“不可抗力”需要满足“不能履行合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而通常租赁合同

期限较长, 疫情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疫情过后通常租赁合同实际仍能继续履行的一般认识相符。

但也值得注意, 在直接适用“不可抗力”或“公平原则”, 以及认为“‘非典’非法律所界定的属于不可

抗力的情形”案例共计四个案例中, 有三个都是 2004 年或 2007 年的判决案例, 距今已有较长时

间。而案例六这一 2018 年 12 月判决的案例中, 对于酒店按照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停业抗击非典

的情况, 法院是适用了“不可抗力”。同时, 《非典期间司法解释》也规定了, “因政府及有关部门

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

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 按照不可抗力处理。且我们也注意到, 在一些法律评论文

章中, 也认为因疫情造成物业停业, 属于“部分或一时”不能履行合同, 应可以适用不可抗力。因

此, 我们理解, 特别是在承租物业被政府部门强制要求停业的情况下, 存在适用不可抗力从而

免除部分租金的支付义务的可能性。就此问题, 还需进一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是否会就此次疫

情发布相应配套司法解释, 以及后续司法实践中针对此次疫情项下租赁合同纠纷的相关判决情

况。 

 

2. 在法院认可租金减免的六个案例中, 承租人均实际发生了停业(无论是否政府强制要求或自行停

业)。对于承租人没有发生停业, 仅是经营受到影响, 或从判决中无法看出承租人是否发生停业

的案例(如案例七、案例八), 法院要么不支持减免租户任何责任, 要么没有支持减免租金, 仅支

持减免了部分逾期支付租金对应的违约金。 

 

3. 承租人存在根据政府强制要求停业的情形, 其要求减免租金的主张可以得到法院认可(如案例二、

案例五、案例六)。同时, 也有案例显示, 承租人并非因政府强制要求而停业, 其要求减免租金也

得到了法院认可(如案例一、案例三、案例四)。但无论是不是政府要求停业, 上述六个案例项下

承租人经营物业均是属于可能聚集密集人群, 即可能明显受到“非典”疫情影响的特殊行业(如卡

拉 OK、网吧、酒店、演艺厅等)。 

 

4. 对于减免租金的范围, 上述案例项下法院的判断标准较为多样, 有些案例(如案例一、案例六)减

免的是因疫情实际停业时间对应的全部租金, 有些案例(如案例二、案例三、案例五)出于平衡出

租人与承租人利益考虑, 减免的是因疫情实际停业时间对应的部分租金, 且所谓“疫情实际停业

期间”与“非典”实际影响时间也看不出非常绝对的对应关系。总体而言, 与实际停业期间相关, 

但无绝对标准, 具体可能还是要取决于主审法院结合案件情况作出的判断。 

 

5. 现有查询到的减免租金案例涉及的, 均是承租人直接以该物业用于对外开店经营的商业物业。

没有看到在承租人承租办公物业用于办公, 因其经营业务受到“非典”影响而要求减免租金, 法

院予以认可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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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论是适用“情势变更”、“公平原则”, 还是适用“不可抗力”, 法院对于因“非典”原因而要求解除

租约的主张, 我们理解均较为谨慎, 目前查询到的案例中, 最多是减免影响期间的租金, 没有查

询到法院仅因“非典”原因而允许解除物业租赁合同的案例。 

 

7. 上述案例中均没有涉及到物业租赁合同中存在关于“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特别约定, 包括

在该等情况下如何处理的条款的情形。在相关市场主体考虑对相应租赁合同提出减免租金、解

除租赁合同时, 也需特别注意核实租赁合同中对此是否已有特别约定。 

 

重要提示: 

 

本文中所列案例仅系根据本所律师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

(www.bjcourt.gov.cn) 、 上 海 高 院 裁 判 文 书 公 开 系 统 (http://www.hshfy.sh.cn/) 、 北 大 法 宝

(http://www.pkulaw.cn/)等对已公开的法院判决案例进行的检索(最后检索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31 日, 使用

关键词包括“非典”、“租赁合同”、“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公平原则”、“租赁”、“减

免”等), 且不包括虽案件中涉及“非典”时期, 但双方在诉讼前已就非典时期协商一致同意减免租金, 且

法院对此也无特别说理, 案件核心纠纷不在于因“非典”而要求减免租金或解除租赁合同的案例。受限于

查询途径、查询方式和时间, 上述案例仅供参考。本所不保证已穷尽所有“非典”相关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也不保证上述已查询到案例的完整、准确和真实性。此外, 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 已判决的案例对未来诉

讼结果并无绝对的影响力。 

 

由于个案具体情况不同, 本文所列案例中的法院判决并不一定能直接适用其他具体个案, 具体个案仍需

结合案件情况予以具体分析。且我们仅是基于本文中所列案例已公开的法院判决书进行总结, 不排除存在

未在判决书中包含, 但实际对法院审理过程和结果有影响的事实。同时, 对于同一案例的解读, 通常也可

能产生多种理解, 因此也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感谢通力争议解决领域杨培明、张移两位合伙人参与讨论并对本文提出修改建议, 项一城协助法律检索等

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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